关于注销逾期未校验医疗机构的公告
    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及《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医疗机构应当于校验期满前3个月申请校验。我局于2025年12月31日通过网站、现场张贴等形式发布了《关于对逾期未校验医疗机构限期校验的公告》，责令逾期未提交校验申请的医疗机构限期提交校验申请。以下4家医疗机构经催告后逾期仍未申请校验，现对其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依法予以注销，并将注销医疗机构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日期为2026年2月6日至2026年2月12日。
自公示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被注销医疗机构名义开展诊疗活动，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如对注销医疗机构有异议，可于公示期内反映，受理单位：天津港保税区社会事业发展局，地址：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66号投资服务中心A区三楼，联系电话：022-84912800。
特此公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
天津港保税区社会事业发展局
2026年2月6日


附件：
逾期未校验医疗机构注销名单

	机构名称
	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
	机构地址

	天津荷叶互联网医院
	MA81**************1102         
	天津自贸试验区(空港经济区)东七道2号中兴产业基地2号楼413单元

	天津万心云互联网医院
	MABL**************2112
	天津自贸试验区(空港经济区)东七道2号中兴产业基地2号楼710单元-1

	天津聚鹿云互联网医院
	MABM**************2112
	天津自贸试验区(空港经济区)中心大道与东七道交口远航商务中心33-9号楼207室-1

	天津明智互联网医院
	MA81**************2112
	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东七道2号中兴产业基地2号楼709单元-1



